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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第五十七年 

议程项目 166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02年 4月 2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愿提请你注意最近沿以色列北部边界发生的危险事件。 

 今天下午，真主党恐怖分子从黎巴嫩南部向 Dov山地区的三个以色列国防军

阵地发射迫击炮、反坦克炮和高射炮。没有伤亡。这次攻击是多日以来从黎巴嫩

向以色列发动的第四次攻击。 

 昨天晚上，真主党恐怖分子至少向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的平民目标发射一

枚 107mm的卡秋莎火箭炮。该枚火箭炮刚刚击落在以色列北部 Kiryat Shmona市，

这个城市经常是真主党火箭攻击的喜爱目标。据居民说，他们听到两次巨爆，整

个地区感到恐慌。据称没有伤亡。 

 这次攻击之后，有人试图在 2002年 3月 31 日星期日傍晚从黎巴嫩渗入加利

利西部。四名恐怖分子摸黑从边界黎巴嫩一方逼近警戒线并向 Moshav Zar’it附
近的以色列士兵发射火箭发射手榴弹和自动步枪。这次攻击发生在恐怖分子越过

黎巴嫩边界处不远的地方，3月 12日杀害了六名以色列平民，我在 2002年 3月

21 日的信（A/56/884-S/2002/301）中曾经提到这一事件。 

 2002年 3月 30日星期日，真主党恐怖分子在一次无故袭击中向 Dov山地区

的以色列阵地开火。下午，从黎巴嫩向蓝线以色列一方的六个以色列国防军阵地

发射几十发迫击炮和反坦克导弹。尽管据报没有伤亡，几百名访客不得不在以色

列国防军对付真主党的侵略时撤离该地区。真主党 Al-Manar 电视台播放声明时

指出，该组织宣布这次攻击是它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一部分。 

 秘书长昨天向安理会发言时在提到最近从黎巴嫩领土发动的攻击时作出评

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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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也忧虑沿蓝线的事态发展。有两次事件是从蓝线黎巴嫩一方发动

攻击的。首先，真主党严重侵犯蓝线，向 Sha’ba 农庄地区发射迫击炮和火
箭。 

 昨天晚间，从蓝线黎巴嫩一方向以色列境内的以色列国防军阵地射击，这是

又一次侵犯行为。在这两次事件中，以色列作出回应。我要强调的是，安全

理事会一致确认以色列完全撤离黎巴嫩南部的所有占领领土。任何一方都不

应侵犯蓝线。” 

 这些事件都是在真主党秘书长谢赫·哈桑·纳斯鲁拉一连串令人惊恐的声明

中发生的，他最近变本加厉地发表言论支持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和对以色列发动的

侵略。谢赫·纳斯鲁拉已经承认试图从约旦哈希姆王国偷运武器给巴勒斯坦领土

境内的恐怖分子并誓言继续加强向以色列进行攻击。此外，我们在过去两天中也

收到了大量关于真主党发展武器和战斗人员接近蓝线的资料，这清楚地显示出正

准备再次攻击以色列。 

 这些令人忧虑的事态发展是随着真主党最近发动的其他若干次攻击而出现

的，我在 2002 年 3 月 21 日的信(A/56/884-S/2002/301)中曾提及这些事件。真

主党较早时候发动的攻击详情载见我的两封信中：2002 年 1 月 24 日

（A/56/793-S/2002/115）和 2002年 1月 17日（A/56/778-S/2002/79），而其他

多次攻击的详情则载于下列信件：2001 年 10月 24日（A/56/507-S/2001/1012）、

2001 年 10 月 5 日（A/56/443-S/2001/942）、2001 年 7 月 6 日（A/56/161- 

S/2001/673）、 2001 年 4 月 16 日（ S/2001/367）、 2001 年 2 月 16 日

（A/55/792-S/2001/142）、2001 年 2 月 6日（A/55/767-S/2001/111）、2000年

年 11 月 26日（S/2000/1121）、2000年 10月 23日（S/2000/1011）、2000年 10

月 19日（S/2000/1002）和 2000年 10月 7日（S/2000/969）。 

 黎巴嫩政府不但没有履行其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425(1978)号、426(1978)号、

1310(2000)号、1337（2001）号、1365(2001)号和 1391(2002)号决议所承担的义

务，反而实际上减少对黎巴嫩南部的控制，允许真主党任意策划和从事向以色列

平民和军事目标进行的恐怖攻击。黎巴嫩政府也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

号决议和国际法原则，这些文书明确要求所有国家不得主动或被动地向涉及恐怖

行为的所有个人和实体提供任何支助。 

 应该强调的是，真主党向以色列从事非法行动可能不只是因为黎巴嫩的支助

和共谋，也由于叙利亚和伊朗两国政府提供财政、政治和后勤援助，这两国政府

长期支持恐怖活动的记录是众所周知的。 

 这个地区当前的局势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必须严重关注上述

事态发展。真主党的所作所为显然是指望加剧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掀起的敌对气

氛，在这个地区造成更广泛的对抗。绝对有必要立即采取一致行动向黎巴嫩、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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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施加国际压力，敦促他们约束真主党并防止区域稳

定进一步恶化。必须向这些国家的政府明确指出，不能允许像真主党这样的恐怖

组织无视安全理事会的意愿和国际法原则并进一步危害整个地区平民的性命。这

三个国家的政府必须进一步为真主党的行动以及可能对区域和平与安全造成的

深远后果负起全部责任。 

 请作出安排将本函作为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166的正式文件和安全

理事会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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